
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

日期:112.02.09(星期四) 中午12:10起
地點:線上會議



111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議程表

一、主席致詞

二、各處室報告

按教、學、總、輔、人、會、家長會、

教師會等順序報告

三、提案討論

四、臨時動議

五、主席結論

六、散會



中正國中

111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報告

報告人:朱主任文源代理



中正國中教務處

朱文源主任



教務處：

感謝祝福與叮嚀：

1. 九年級寒假學藝活動(1/30-2/8)感謝9導及任
課老師們在寒冬及疫情中的辛勞。

2. 第二學期的課輔開始日期:
九年級:第8節課輔&夜自習---112.2.14(二)
八年級:第8節課輔---112.2.20(一)

3. 2/16 中午 12:10 召開領召會議。

4. 5/20~5/21 國中教育會考。

5. 6/30休業式，7/1暑假開始。



教務處：

6. 第一次段考 3/24、25(五、六)
第二次段考 5/16、17(二、三)
第三次段考 6/28、29(三、四)

7. 111學年複習考
第三次：112.02.21-22 第四次：112.04.20-21

8. 【學生成績評量注意事項】---得公告說明學生
分數之分布情形，但不得公開呈現個別學生在
班級及學校排名。

9. 若老師有調課需求，請事先通知教學組知悉，
以便協助辦理。



中正國中學務處

許嘉祐主任



1.2/13(一)開始供餐，2月各班廠商供餐比照1月份。

2.2/18(六)朝會將進行全校防災演練。

3.秩序、課間操評分於第二週開始；整潔評分於第
三週開始。

4.3/12(日)臺北市班際大隊接力，感謝719、806參
與，為校爭光！

5.本學期七年級校外教學於4/7(五)舉行。

6.知悉學生新冠肺炎以及流感情形，均須通報。

學務處：



中正國中總務處

蔡宜芬主任



總務處：

1.感謝親師及行政團隊全力支持，讓本校111年度

工程均已順利完成，112年度整修工程為和平樓

屋頂防漏工程。目前正規劃中，預定於112年暑

假中施工，同仁若對此項工程有任何建議，請隨

時向總務處反應，您的寶貴意見將是我們重要的

參考，謝謝您！



總務處：

2.本學期各項修繕完成，總務處時時努力建構優質
的學習環境,敬請大家持續支持與配合。

3.為節約經費，發揮學校預算之最大效益，敬請師
生共同愛惜各項資源（水、電、電話、紙張…）
，並指導學生減少破壞及浪費。



中正國中輔導室

梁永芳主任



1.111學年度第2學期學校日將於3/3 (五)召開。

2.課後照顧班開辦情形：九年級2/14(二)；七八

年級2/20(一)開課。

3.本學期學習中心開課時間為2/20(一)。

4.關於申請免修或縮修事宜，請詳閱本校公告縮

短修業年限實施計畫及附件，可先諮詢特教組

長後，再行填寫相關申請資料報名。即日起至
3/3 (五)下午5時受理資優縮短修業年限申請。

輔導室：



中正國中人事室

游曉芙主任



人事室—教師成績考核

 重申各校辦理教師成績考核時，應依公立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4條規定覈實
辦理。教師因安胎需要所請之事、病假（延長
病假）日數，不列入考核辦法第4條第1項第1款
第4目、第2款第4目、第3款第6目及第7目之事
、病假合計日數計算。教師倘於考核年度內因
安胎需要請事、病假（延長病假）或接續請娩
假，致全年度未到校上課無工作事實，不再辦
理年終或另予成績考核，以落實工作導向之考
核制度。



人事室--酒駕零容忍

酒後駕車經警察人員取締者，應於事發後一週內

主動告知服務機關人事機構，請利用專業研討活

動等各式集會時機重申酒駕處理原則，廣為宣導

酒後不開(騎)車，建立酒駕零容忍觀念。另為提

升工作效能，請併同宣導禁止同仁於上班期間或

午休時間飲酒及酒後滋事等，以端正紀律。



人事室--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

 各機關學校員工如係於執行職務時，因非屬疾病

引起之突發性與其職務相關之外來事故，進而導

致之身心健康受損情況，須得明確排除其自身原

有疾病、家庭、財務、情感、遺傳等因素所致，

並經合格醫院開具診斷，證明上開因果關係確實

具有相當性，始得由權責機關依公務人員執行職

務意外傷亡慰問金發給辦法規定核定後發給慰問

金。



人事室--急難貸款

本府1111020函:修正「臺北市政府公教人員急難貸款
實施要點」，並自即日起生效，修正重點如下:

1.增訂育嬰留職停薪人員，除育嬰貸款外，亦得申請
「產後護理貸款」。

2.原貸款項目為傷病醫護、眷屬喪葬、災害、育嬰及
長期照護五項，增訂產後護理項目，共六項。

3.修正長期照護貸款之照護對象年齡(65歲以上)、明
定照護費用項目，及修正傷病醫護貸款之申貸額度
基準。

4.增訂申請育嬰貸款者，得於子女滿三足歲前提出申
請。



人事室--性騷擾

 重申為預防性騷擾行為發生及強化性騷擾防治自

主管理機制，請各機關學校落實公開揭示性騷擾

防治措施，加強性別平權及性騷擾防治議題之相

關教育訓練，並持續利用多元管道向所屬員工進

行宣導。另本府同仁如經調查確有性騷擾之事實

，應視情節輕重並依相關法令規定為適當之處理

。



人事室--兼職

 依111年6月22日修正公布之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

規定：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所稱「經營商業」

係指公務員擔任依公司法、商業登記法或其他法

令設立之營利事業之負責人、董事、監察人或相

類似職務，公務員如有違反上述不得經營商業情

事，各機關（構）學校應視其所涉情節輕重予以

移付懲戒或懲處。



人事室--兼職

 公務員服務法第15條規定：公務員得於法定工作
時間以外，依個人才藝表現，獲取適當報酬，並

得就其財產之處分、智慧財產權及肖像權之授權

行使，獲取合理對價。前項之行為，對公務員名
譽、政府信譽、其本職性質有妨礙或有利益衝突

者，不得為之。所稱合理對價係包括其從事薦證

、代言、宣傳或行銷等商業活動而獲致符合一般
社會通念之正常利益，智慧財產權及肖像權授權

他人使用相關事務得委由自然人或法人處理。



人事室--差勤管理

 「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員服勤實施辦法」業經

行政院於111年12月21日令訂定發布，並自112年1月1日施行，

摘要如下:

1.各機關得彈性訂定辦公時間規定。

2.為搶救重大災害、處理緊急或重大突發事件、辦理重大專案

業務，其延長辦公時數，每日不得超過十四小時；每月不得

超過八十小時。

3.為辦理季節性、週期性工作之延長辦公時數，每日不得超過

十二小時；延長辦公時數，每月不得超過八十小時。

4.公務員因例外情形延長辦公或於休息日出勤，機關應優先排

定給予適當之補休假。

5.辦公時間跨越二日者，應合併計算為第一日之辦公時數。



人事室--加班費

 行政院訂定發布「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辦法」，並自112年1月1

日施行，摘要如下：

1.加班費支給基準、評價換算基準之級距及下限。

2.加班費支領時數及數額上限。每人加班費時數上限，辦公日

不得超過四小時，放假日及例假日不得超過八小時，每月不

得超過二十小時。但因業務需要，得報主管機關或其授權機

關核准，支給專案加班費。

3.加班核給補休假時數之計算方式及補休假期限。各機關人員

應於加班後二年內補休完畢。

 教育局所屬各機關學校進用之各類人員各項補休期限，比照公

務人員(保障法第23條修正規定)，由至多1年修正為至多2年，

並以112年1月1日起發生之加班事實始得適用。



人事室--因公出國

 重申各校因公出國返國後應於1個月內函報出國
報告，倘有臨時因公出國案件，應於出國前2個
月報局，所稱公務出國報告，係指因公務需要，
以全部或部分市府經費或公假，赴國外考察、參
訪、觀摩、進修、研究、實習、訓練或其他活動
。縱令以公假自費（或其他經費）者，仍應繳交
相關報告資料。公務出國計畫屬其他活動（如出
席國際會議、表演、比賽、競技、洽展、海外檢

測等）者，不須提交報告及進行知識分享。



 本校111學年度教職員工員額編制表，計70班(減
普通班1班)、校長、教師166人(減2人)、專輔教
師4人(增1人)、專任運動教練1人、公務人員23
人、技工友4人、校警、約聘人員，共201人。

 為配合教育局編列預算，有意於113年退休者，
請於1120221(二)前親洽人事室登記。

 111學年度第2學期教職員工子女教育補助，請符
合資格同仁於1120317(五)前提出申請。

人事室—宣導事項



人事室—宣導事項

 112年度文康活動由人事室結合休假旅遊補助統
一辦理全校性之活動，未參加前項活動人員，
得自行組隊辦理休閒旅遊活動，參加人數須達
10人以上，每人補助1,000元，並應於1121031
前舉辦完畢。慶生活動按月發給每位壽星同仁
1,000元之現金並劃撥入帳。

 112年度教職員健康檢查符合受檢資格者，請於
1121130前完成檢查並檢附單據交人事室核銷。



人事室—宣導事項

 112年起公務人員每人每年學習時數20小時，其
中10小時須完成當前重大政策(1小時)、環境教
育(4小時)、民主治理價值(5小時)，另10小時自
行選讀與業務相關課程。

 各處室有課程內之社團教師或兼代課教師等異動
情形，請書面告知人事室，俾辦理勞保加(退)保
事宜，並請依檔案相關規定保存書面告知紀錄，
以維護渠個人之權益。



中正國中學生家長會

劉一寬會長



中正國中教師會

謝東晏會長



提案討論(一)

提案人：總務處

案由：本校111學年度第2學期行事曆草案，提

請審議。

說明：為利本校111學年度第2學期校務順利推

行，特訂定本行事曆草案，會議通過後

，將公佈於本校網站供親師生參考。

提案/111-2學期行事曆 (草案).pdf


臨時動議：



主席結論：



謝謝大家

會議結束


